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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

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文件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

桂财教 (2017J 95 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、科技厅、教育厅
关于进一步抓好财政科研领域改革政策

落实工作的通知

区直各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，各有关单位: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、推动实施创新

驱动发展战略的决策部署， 2015 年以来自治区层面相继出台了一

系列政策制度，按照"放管服"相结合的要求，通过精简流程、

下放权限、改进管理、优化服务，有效激发了我区广大科研工作

者的积极性。但在执行过程中，由于一些单位思想不够解放，对

自治区已明确的改革事项"不愿接"、"不敢做"，使得改革政策"躺

在文件里"、"浮在半空中"，从而导致一些科研工作者对本轮改革

"获得感"不强。为充分发挥政策效力，现就进一步抓好财政科



研领域改革政策落实工作提出如下要求:

一、完善差旅费、会议费管理办法

自治区本级各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，要按照自治区政府办公

厅《关于印发广西加大财政科技经费投入与改进财政科技经费管

理实施办法的通知))(桂政办发 (2016J 115 号)第十一条、十二
条、十三条的有关要求，修改完善本单位差旅费、会议费管理办

法，将教学科研人员与一般行政人员区别对待、区别管理，并于

2017 年 11 月 30 日前，报财政厅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(科研院所
报科技厅、高等学校报教育厅)备案。

二、制定和完善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管理制度

自治区本级各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，要按照桂政办发 (2016J
115 号文件第二十七条的有关要求，制定和完善本单位基本科研
业务费的项目申报、立项、公示、结题验收等规章制度，并于 2017
年 11 月 30 日前，报财政厅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(科研院所报科

技厅、高等学校报教育厅)备案。

三、研究建立科研财务助理制度

为有效解决科研人员反映的科研经费报销手续繁杂、程序较

多、时间过长等问题，自治区本级各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，要按

照桂政办发 (2016J 115 号文件第二十九条的有关要求，建立科
研财务助理制度。科研财务助理所需费用由项目承担单位根据实

际情况通过科研项目资金等渠道解决，具体为:对于科研项目层

面聘用的财务助理，所需费用通过劳务费安排解决;对于单位统

一聘用的财务助理，所需费用通过科研项目间接费用、单位日常

运转经费等渠道安排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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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完善科研经费管理、内部公开相关制度

各项目承担单位要按照国家和自治区关于财务管理的有关规

定，健全完善科研项目经费内部管理制度。要研究出台本单位科

研经费管理实施细则和报账细则等，特别要明确不具备刷公务卡

条件情形下的财务审批程序和报销手续;要健全完善内部公开制

度，主动公开项目预算、预算调剂、资金使用(重点是间接费用、

外拨资金、结余资金等)、研究成果情况等。

五、建立健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相关制度

自治区本级各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要按照自治区政府办公厅

转发科技厅、财政厅《关于事业单位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

理暂行规定的通知))(桂政办发 C 2015 J 135 号)第十条的有关规

定，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重大事项领导班子集体决策机制，

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特点的岗位管理、考核评价和绩效奖

励制度。

六、建立"广西财政科研领域改革政策落实情况"报告制度

根据中央的部署，为进一步掌握财政科研领域改革政策在我

区的落实情况，从 2017 年 7 月起至 2018 年 12 月止，建立"广西

财政科研领域改革政策落实情况"报告制度，自治区本级各高等

学校、科研院所应于每季度结束当月的 25 日前将本季度的相关情

况(见附件)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(科研院所报科技厅、高等学

校报教育厅)，行业主管部门应于每季度结束前将汇总后的情况报

财政厅(相关材料电子版发至: 5318175ID163.com) 。

七、认真研究新旧政策衔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

对在研项目是否执行改革后的新政策问题，现明确如下: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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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在研项目(不含进入结题验收阶段的项目)，由项目承担单位

统筹考虑本单位实际情况，并与科研人员充分协商后，在项目预

算总额不变的前提下，自主决定在研项目间接费用和绩效支出安

排、预算科目调剂等是否执行有关新规定。特别是对于原来没有

设立间接费用的在研项目，如要新增间接费用，承担单位要在逐

一征求项目负责人意见的基础上，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将项目资金

自行分解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，防止发生挤占研究经费的风

险。对于在实际科研工作中出现的其他问题，项目承担单位应及

时提请财政部门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进行研究。

附件:广西财政科研领域改革政策落实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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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西财政科研领域改革政策落实情况表

与上期相比有变化口 无变化口

�

�

项目 是/否 填报 备注

是否制定相关文件

政策制 文件名称及文号

请填写****年
定情况 文件印发时间 **月**日

文件类型

是否开展政策宣传
解读

贯彻落
是否组织培训

实情况 是否已按新政策执
行

执行中

存在的

问题

相关意

见和建

议

填报说明: 1.第一次填报须全部填写，此后每季度填报时，只填有变化的事项。
2.第一次报送时，请将已制定的制度( PDF 格式)作为附件上报，下季度无需重复上报。

填报单位: 填报人: 联系方式:

一5-

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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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7 月 2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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